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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丁润声 董事 因公务请假 周日交 

公司负责人肖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电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黄新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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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830,891,514.46 6,699,031,866.28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95,395,592.25 1,595,867,269.36 -6.3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93,465,158.57 -29.96% 1,686,619,805.09 3.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932,919.77 48.21% -99,906,605.90 6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9,820,618.15 -6.56% -171,257,786.03 38.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18,895,798.92 -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50.00% -0.31 6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50.00% -0.31 6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8% 4.02% -6.46% 15.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76,591.4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8,317,593.1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6,647,645.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693.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517,642.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32,482.06  

合计 71,351,180.1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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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4,29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宁振宁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 42.20% 136,768,800 0 质押 68,384,400 

喀什峰火股权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3,115,615 0   

王继光 境内自然人 0.70% 2,27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六组合 
其他 0.65% 2,099,976 0   

赖桂英 境内自然人 0.33% 1,079,400 0   

龚细生 境内自然人 0.30% 976,653 0   

西藏鸿烨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3% 7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先行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3% 742,952 0   

金丕川 境内自然人 0.21% 673,400 0   

山东海中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海中湾腾实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0% 646,359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36,7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7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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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3,115,615 人民币普通股 3,115,615 

王继光 2,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099,976 人民币普通股 2,099,976 

赖桂英 1,0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9,400 

龚细生 976,653 人民币普通股 976,653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2,952 人民币普通股 742,952 

金丕川 6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673,400 

山东海中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中湾腾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6,359 人民币普通股 646,3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大股东南宁振宁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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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预付账款：比年初增长70.24%，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甘蔗种植支出的农资款增加所致。 

    存货：比年初增长110.53%，主要原因是第二、第三季度公司减缓白砂糖销售进度。 

    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增长173.8%，主要原因是公司对甘蔗“双高”基地的投入大幅增加。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长37%，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借款用于购进国家储备糖。 

    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长3273.25%，主要原因是南糖房地产公司因退出亭洪路旧城改造项目而计提的土地熟化资金的

资金占用费。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28.03%，主要原因是摊销收到的甘蔗“双高”基地政府补助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61.34%，主要原因是1、本季主要产品白砂糖的毛利率同比增长；2、南糖

房地产公司因退出亭洪路旧城改造项目而计提的土地熟化资金的资金占用费；3、摊销以前年度收到的甘蔗“双高”基地政府

补助。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广西德保华宏糖业有限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方镇河、广西富方投资有限公司、环江远丰糖业公司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案件分别于2016年8月25日、2016年9月28日、2016年10月20日在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三次开庭审理。2016年11月30日，广西高

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桂民初 14 号《民事裁定书》，认定广西德保华宏糖业有限公司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裁定

驳回广西德保华宏糖业有限公司的起诉。环江远丰糖业公司于2017年6月5日收到律师转来的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

高法民终 25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①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6）桂民初 14 号民事裁定；②本案指令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远丰糖业收到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起诉状》等材料。根据

广西高级人民法院送达材料，原告华宏糖业诉讼请求金额由119,043,013.70元变更为123,908,106.89 元。近期，远丰糖业与原

告华宏糖业、湛江中糖糖业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并签署《和解协议》。2017年10月10日，根据原告华宏糖业的申请，广西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民初 30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华宏糖业撤回对被告远丰糖业的起诉。2017年10

月11日，广西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桂民初3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对远丰糖业的查封、冻结。原告华宏糖

业撤回对被告远丰糖业的起诉后，远丰糖业因本案可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风险已得以解除，对远丰糖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不利

影响已消除；本案可能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响亦已消除。（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对外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司分别于2016年9月30日、2016年12月28日、2017年1月24日、2017年4月20日、2017年6月7日、2017年9月18日、

2017年10月12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上述公司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关于不予核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决定》的公

告。 

2017 年 08 月 17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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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南宁侨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停牌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2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南宁云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拟申请新

三板挂牌的公告》 

2017 年 08 月 23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参股公司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02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南糖

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

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南宁糖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南糖债”票面利率

不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

提示性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南糖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和投资

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

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

南糖债”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

告》、《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南

糖债”2017年付息公告》及《南宁糖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12南糖债”公司债券回

售结果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04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5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6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08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11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15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双

高”基地建设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2017 年 09 月 09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 2017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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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白糖期

货 
无 否 期货 

1,497.0

6 

2017 年

01 月 01

日 

2017 年

06 月 30

日 

428.94 701.9 
1,130.8

4 
0 0 0.00% 24.44 

合计 
1,497.0

6 
-- -- 428.94 701.9 

1,130.8

4 
0 0 0.00% 24.44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2016 年 10 月 27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

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

制措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

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风险、法律风险等） 

1、根据具体走势采取期货与现货的错位操作等方式进行修正，公司将适时跟踪盘面期

货价格走势，结合现货分析，合理定制止损位，弱化基差风险。2、严格控制套期保值

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3、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

风险处理程序。对套保方案已设定的建仓价格区间及其他条件，及时进行合理调整。 4、

套保操作时应选择主力合约进行操作并尽量选择远期合约进行对冲。5、加强对国家及

相关管理机构相关政策的把握和理解，把握政策趋势，及时合理地调整套期保值思路

与方案。 6、牢固掌握商品交易所相关规定，积极配合交易所及相关部门的风险管理

工作。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

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

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

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不适用。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

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

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

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1、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开展白砂糖套期保值业务，进行风险控制，

减少和降低白砂糖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况。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白砂糖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3、公司制定了《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管理制度》,通过加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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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为公司从事白砂糖套期保值业务风险控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董事长： 肖 凌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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